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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提费用”和“其他应付款”是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设置

的两个常用流动负债类科目。为了便于企业进行会计处理，

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详细列举了各自应核算的内容。其中

“预提费用”科目“核算企业按规定从成本费用中预先提取

但尚未支付的费用，如预提的租金、保险费、短期借款利息、

固定资产修理费等”；“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企业应付、暂

收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款项，如应付租入固定资产和包装物

的租金、存入保证金等。”

不难看出，《企业会计制度》试图对这两个科目所核算

的内容进行区分和界定：即前者核算在实际支付之前预先

确认的成本费用，而后者核算除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以外的

债权人已经明确的其他流动负债。但仔细考虑，二者所列举

的核算内容不仅存有交叉之处，而且有说理不清之嫌。这给

理论解释和实际操作带来了许多困惑。笔者认为有以下问

题需要澄清：

1、关于租金的核算内容。现行会计制度中所列举的“预

提费用”科目核算的内容和“其他应付款”科目核算的内容

中均有租金费用。这样，究竟应将在实际中预先发生计入费

用但尚未支付的租金放在哪个科目进行核算，《企业会计制

度》规定不明确。
2、短期借款利息记入“预提费用”科目欠科学。我国会

计制度一直习惯于将先发生后集中支付的短期借款利息列

入“预提费用”科目核算。但从性质上看，短期借款利息却是

一项债权人十分明确的负债。在西方会计中，借款利息都是

直接计入其他应付款类科目（如“应付利息”），这样处理直截

了当。

3、当保险费列入“预提费用”科目核算欠妥当。我们知

道，在我国按投保人是否自愿参加保险可分为两种情况：一

是投保者自愿参加的保险，如财产保险及寿险等；二是由国

家加以干预或强制进行的保险，如企业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医疗保险等。对前一类保险，要先支付保险费，后受益。
这样在会计处理上应通过“待摊费用”科目进行核算，而不

需要在“预提费用”科目核算。对于后一 种情况，像医疗保险

费应从应付福利费列支，不需要经过“预提费用”科目核算。
而企业迟交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保费，其债权人是明确

的（就是保险机构），如果把这类保费放在“预提费用”科目核

算 ，显然有失恰当。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应对“预提费用”和“其他应

付款”两个科目所核算的内容重新加以调整和界定，以使会

计核算更加明确和方便。具体建议如下：

1、明确“预提费用”科目核算的内容。将“预提费用”科

目核算的内容明确为：企业在实际支付之前预先确认预提，

且暂时尚无法确知具体债权人的成本费用。这里的关键是：

（1）受益在先，支付在后，但在未来某个时日肯定会支付；（2）

在确认这项费用时尚不能确知具体债权人是谁。如预提的

固定资产修理费等就属此类。这类费用从权责发生制的角

度看，是本期欠了后期（支付期）的债，正因为此，我们才将其

列作资产负债表中的流动负债项目。
2、短期借款利息直接记入其他应付款类科目核算。短

期借款利息与“其他暂收、应付款项”性质相同，而与预提修

理费等则有着性质上的不同。以预提的修理费为例，它未来

发生的具体数额、时间和债权人等，在预提时都暂时无法确

知，而短期借款利息未来支付的时间、数额及债权人等在确

认为费用时就十分清楚（已由合同加以约定）。因此，实际支

付前确认的利息费用，不应在“预提费用”科目中核算，而应

单独设置“应付利息”一级科目或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下设

明细科目进行核算。笔者认为，考虑到大多数企业短期借款

利息数额较大的实际，最好能够单独设置“应付利息”科目

对其加以核算，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披露，这也是重要性

原则的要求。这样做，有利于信息使用者全面了解企业的财

务状况。当然，对那些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短期借款利息也

可以仿照长期借款利息的处理办法，将借款利息与本金一

并放在“短期借款”科目核算。
3、单独设置“应付保费”科目核算企业欠交保险机构的

保费。该科目按保险机构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而不再

将保费列为“预提费用”科目核算的内容。这样做，可以使财

务信息更为清晰，有利于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尤其是随着企

业所交纳保险费种类和数额的不断扩大，对欠交的保费单

独核算更为必要。
（作者单位：山 东财政学院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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